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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6个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检察机关、人民银行对洗钱犯罪不放纵、从严惩治的司
法态度。

比特币洗钱成新现象

其中一起利用比特币跨境洗钱案，代表了当前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新趋势。

这起洗钱案的上游犯罪是一起集资诈骗案。2015年8月至2018年10月间，陈某波
注册成立意某金融信息服务公司，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以公司名义向社会公开
宣传定期固定收益理财产品，自行决定涨跌幅，资金主要用于兑付本息和个人挥霍
，后期拒绝兑付；开设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发行虚拟币，通过虚假宣传诱骗客户在该
平台充值、交易，虚构平台交易数据，并通过限制大额提现提币、谎称黑客盗币等
方式掩盖资金缺口，拖延甚至拒绝投资者提现。

2018年11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陈某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立案侦查，涉
案金额1200余万元，陈某波潜逃境外。

2018年年中，陈某波将非法集资款中的300万元转账至前妻陈某枝个人银行账户。
2018年8月，为转移财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陈某枝、陈某波二人离婚。

2018年10月底至11月底，陈某枝明知陈某波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公安机关调查、
立案侦查并逃往境外，仍将上述300万元转至陈某波个人银行账户，供陈某波在境
外使用。

另外，陈某枝按照陈某波指示，将陈某波用非法集资款购买的车辆以90余万元的低
价出售，随后在陈某波组建的微信群中联系比特币“矿工”，将卖车钱款全部转账
给“矿工”换取比特币密钥，并将密钥发送给陈某波，供其在境外兑换使用。陈某
波目前仍未到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陈某枝以银行转账、兑换比特币等方式帮
助陈某波向境外转移集资诈骗款，构成洗钱罪；陈某波集资诈骗犯罪事实可以确认
，其潜逃境外不影响对陈某枝洗钱犯罪的认定，于2019年10月9日以洗钱罪对陈某
枝提起公诉。2019年12月2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陈某枝
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0万元。陈某枝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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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过程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提示虚拟货币领域洗钱犯
罪风险，建议加强新领域反洗钱监管和金融情报分析。中国人民银行将本案作为中
国打击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成功案例提供给国际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
组，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经验。

据介绍，虽然我国监管机关明确禁止代币发行融资和兑换活动，但由于各个国家和
地区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采取的监管政策存在差异，通过境外虚拟货币服务商、交
易所，可实现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的自由兑换，虚拟货币被利用成为跨境清洗资金
的新手段。

可疑交易报告258万份

近年来，检察机关不断加大洗钱犯罪惩治力度。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
洗钱犯罪221人，提起公诉707人，较2019年分别上升106.5%和368.2%。

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负责人介绍，金融系统的反洗钱职责体现在预防和协助打击
两个方面。

金融机构、支付机构等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包括建立反洗钱内控制度，开展洗钱
风险管理，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
存义务，依法协助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查询、冻结、扣划有关资金交易等。

人民银行依法履行反洗钱监督管理、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收集、反洗钱监测分析、
反洗钱调查等职责，并配合侦查、监察机关针对相关案件开展反洗钱协查。金融系
统可为侦破洗钱和相关犯罪案件提供精准的金融情报和资金流转证据。

2020年，人民银行下设的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共接收金融机构、支付机构等报
送可疑交易报告258万份。各级人民银行发现并接收的重点可疑交易线索16926份
，开展反洗钱调查7804次，向侦查、监察机关移送线索5987次；配合侦查、监察
机关对3321起案件开展反洗钱协查，协助破获涉嫌洗钱等案件710起；推动以刑法
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宣判案件数量是前一年的3倍多，配合严惩洗钱犯罪成效显
著。

2020年，人民银行对614家金融机构、支付机构等反洗钱义务机构开展了专项和综
合执法检查，依法对537家义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处罚金额5.26亿元，处罚违规
个人1000人，处罚金额2468万元。

加大打击洗钱犯罪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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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自洗钱”行为构成洗钱罪的规定。

上游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不再作为后续处理
赃款的行为被上游犯罪吸收，而是单独构成洗钱罪，加大了对从洗钱犯罪中获益最
大的上游犯罪本犯的处罚力度。

为贯彻新规定，最高检正在会同最高法研究修改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
罪所得收益罪司法解释，对长期存在的法律适用难点和争议点予以明确，对不适应
执法司法实际情况的部分规定进行调整。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表示，“自洗钱”入罪是刑法对洗钱犯罪作出的重大调整
，各级检察机关在办理各类洗钱案件，以及办理上游犯罪案件同步审查是否涉嫌洗
钱犯罪的工作程序中，要强化打击“自洗钱”犯罪意识，认真审查上游犯罪分子是
否有“自洗钱”行为，发现遗漏认定洗钱罪的，应当要求相关部门移送起诉或者自
行侦查；对于证据确实、充分的，可直接以洗钱罪起诉。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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